
 

其他事故

學校環安衛相關單位應於接獲本
部通知八小時內至學校安全衛生
資訊網填寫速報表

訪查後三個月至四個月

再次進行實地訪查

本部判定
事故災害類型

學校於文到三十日內
完成改善報告行文報部

原訪查委員或單位評估
是否需後續改善追蹤

重大事故 指定事故

N

N

學校接獲本部通知後三日內排
定訪查日期

Y

Y

判斷事故是否有以下情形:

 1.發生死亡災害。
 2.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
   三人以上。
 3.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
   一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
   療，或傷勢嚴重。
 4.具急迫性、特殊性或   
   新聞媒體關注事故。

學校環安衛相關單位應於接獲
本部通知指定時間內至學校安
全衛生資訊網填寫速報表

學校依指定時間排定訪查日
期

 訪查委員及單位應於訪查
之次日起三日內完成訪查
報告

 本部於十日內函請學校提
改善報告

 本部初步調查與學校進行電話聯繫
 學校應至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確認
事件內容

校安通報

事故結案

本部或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評估是

否進行實地訪查，
並通知學校

學校環安衛相關單位依據事故災
害調查結果至學校安全衛生資訊
網更新事故內容

 

各級學校實驗（習）場所事故災害訪查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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